
朋友开口借车，碍于情面不好意思
拒绝，这是很多车主都遇到过的情况。
可要是借车给没有驾照的人，出了交通
事故，车主到底用不用赔钱？

2024年10月，董某某驾驶一辆小型
机动车，行驶至长春市九台区某村路一
家副食超市门前时，因操作不当，与李某
驾驶的车辆发生剧烈相撞。事故造成李
某及其车内乘员朱某某不同程度受伤，
两车均出现明显损坏。更严重的是，事
故发生后，董某某因害怕承担责任，选择
弃车逃逸，试图逃避法律追究。

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迅速介入调
查，最终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
确认定：当事人董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
责任，当事人李某、朱某某无任何责任。
经查，董某某当时并未取得对应车型的
机动车驾驶证，其准驾车型为E（仅能驾
驶二轮摩托车），根本无权驾驶该案中的
小型机动车，属于典型的无证驾驶。

进一步查明，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

人是高某某，董某某与高某某系同村屯
邻关系。事发当天，董某某向高某某提
出借车需求，高某某碍于邻里情面，未
仔细核实董某某的驾驶资格，便轻易将
车辆借给了他。该车辆已在某保险公
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交强险），保险期限自2024年8月11
日至2025年8月11日，事故恰好发生
在保险有效期内。

2025年12月，长春市九台区人民
法院依法作出两份民事判决，判令该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分别赔偿
李某各项损失22166.71元、朱某某各
项损失39248.47元。判决生效后，保
险公司已按时足额履行了全部赔偿义
务，共计垫付赔偿金59415.18元。随
后，保险公司为挽回自身损失，依法向
董某某、高某某提起代位求偿诉讼，要
求二人共同偿还垫付的全部赔偿金。

法院受理该案后，依法对案件事实
和法律适用进行了全面审查。结合双

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事故成因及相关
法律规定，最终作出判决：董某某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一次性给付保险公司垫
付的赔偿金47532.14元（承担80%的
赔偿责任）；高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一次性给付保险公司垫付的赔偿金
11883.04元（承担20%的赔偿责任）；
驳回保险公司要求二人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本案中，高某某作为车
辆所有人，在出借车辆时，未认真核实
董某某的驾驶资格，对董某某无证驾驶
的情况不知情，属于未尽到审慎的审查
义务，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因此需承
担相应的按份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连
带责任需有法律明确规定或当事人约
定，本案中高某某承担的是按份责任，
而非连带责任，保险公司要求二人承担
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故法院
未予支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争议源头治理，
推动金融监管依法行政，近日，长春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与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联合召开
行政争议协调化解座谈会，会议聚焦金
融监管领域相关法律问题及司法衔接
工作展开深入研讨。

会上，朝阳法院行政审判庭结合
近年来审理的涉金融监管领域行政案
件，重点剖析了金融监管过程中可能
存在的证据固定等问题，双方围绕执
法程序、法律适用、证据标准以及信访
处理等环节进行了深入交流。吉林金

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以司法审查标准为指引，在规范监管
行为、强化程序意识、完善证据链条等
方面持续发力，切实提升执法决定的
合法性和公信力。

针对当前金融领域行政争议多发
的情况，双方就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进行了深入探讨。朝阳法院提出，可
通过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借助信息共
享、风险提示等方式，推动金融机构完
善信贷管理，从源头减少金融纠纷。吉
林金融监管局对此表示高度认同，同时
表示将把审判实践发现的问题纳入日

常监管体系，助推金融机构进一步压实
责任、规范经营。

此次座谈会是深化“府院联动”机
制的有力举措，有力推进了稳定、公
平、透明的金融法治环境建设。下一
步，朝阳法院将与吉林金融监管局建
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强化信息共
享与业务联动，推动司法与行政资源
整合、行业秩序源头规范，协同推进行
政争议协调化解，促进金融监管与司
法审查良性互动，为辖区金融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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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院联动聚合力 依法履职护金融

借车给无证人员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我”需要赔钱吗？

法企同行护发展
精准普法解难题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深入辖区建
筑企业，开展“法企同行、护航发展”主题普法活动。
活动紧扣建筑行业经营痛点与执行难点，通过精准普
法、靶向指导，从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压降执行案
件增量，以司法服务护航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本次普法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实效导向，全面对
接企业司法需求。活动中，执行法官白清源、杨楠及
法官助理李昕，与企业经营、法务、项目管理等部门负
责人开展座谈交流，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法律
堵点、难点，重点围绕建设工程领域工程款结算、劳务
用工、合同履行、争议解决等高频法律问题，进行集中
梳理和专业解答。

针对建筑类企业普遍面临的工程款拖欠、执行
回款难、异地执行不畅等突出问题，白清源结合典型
案例与司法实践，开展系统性法律剖析，切实提升普
法指导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互动答疑环
节，杨楠聚焦企业诉讼执行痛点精准发力，针对“胜
诉难回款”问题，详细解读新《公司法》中股东出资加
速到期制度，指导企业依法通过穿透式追责，追加未
实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有效拓宽债权实现路径；
针对异地项目执行协作难、财产查控效率不高等问
题，李昕介绍了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跨区域执行
联动机制，指导企业高效提供财产线索，助力法院精
准执行。同时，法官围绕合同签订、工程签证、劳务
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提示法律风险，建议健全企业
合规管理体系，强化履约管理，推动矛盾纠纷预防在
前、化解在诉前、履行在判前，从源头减少进入执行
程序的案件。

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上门普法是法院优化
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精准对接企业司法需求，既有
效解决了企业在诉讼执行中的实际困惑，也为企业健
全风险防控机制、实现合规经营提供了专业指引，切
实增强了企业依法维权、诚信履约的意识和能力。

下一步，宽城法院将以此次走访为契机，把司法
服务延伸至企业发展一线，精准匹配司法服务与企业
需求，常态化开展“法企对接”服务，为辖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